
聊城市残疾人服务“一件事”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残疾人服务“一件事”。

二、联办事项/涉及事项

1.残疾人证办理（残疾人证新办、换领、迁移、挂失补办、注销、残疾类别/等级变更）；

2.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给付；

3.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给付；

4.残疾人就业帮扶；

5.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

6.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7.听力残疾儿童人工耳蜗康复救助；

8.肢体残疾儿童矫治手术康复救助；

9.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10.残疾大学生励志助学金发放；

11.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线下）；

12.低保特困等困难群众医疗救助（线下）。
三、实施机构
各县（市、区）残联、民政局、人社局、医保局
四、服务对象

1.具有聊城市户籍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或符合残疾标准拟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的申请人；

2.非聊城市户籍且持有居住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或非聊城市户籍且持有居住证的符合残疾标准拟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的申请人；

3.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且未满十八周岁的残疾儿童或者持有符合规定的残疾诊断证明的疑似残疾儿童。

五、设定依据
1.残疾人证办理（残疾人证新办、换领、迁移、挂失补办、注销、残疾类别/等级变更）：《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残疾人证“跨省通办”工作的通知》（残联厅发〔2021〕10号）、《关于印发〈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细则〉的通知》（鲁残联发〔2020〕22号）；

2.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给付：《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52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发〔2015〕52号文件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鲁政发〔2015〕27号）、《关于健全完善困难群众救助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的意见》（鲁民〔2022〕56号）；
3.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给付：《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52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发〔2015〕52号文件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鲁政发〔2015〕27号）、《关于健全完善困难群众救助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的意见》（鲁民〔2022〕56号）；

4.残疾人就业帮扶：《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建立山东省城乡失业人员就业服务制度的通知》（鲁人社字〔2020〕39号）；

5.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关于进一步规范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有关政策的通知》（鲁人社发〔2023〕19号）、《山东省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鲁人社字〔2023〕136号）；
6.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通知》（鲁残联发〔2020〕28号）；
7.听力残疾儿童人工耳蜗康复救助：《关于印发〈山东省听力残疾儿童人工耳蜗康复救助项目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鲁残联发〔2019〕15号；

8.肢体残疾儿童矫治手术康复救助：《关于印发山东省肢体残疾儿童矫正手术康复救助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鲁残联发〔2019〕20号)；

9.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关于进一步提高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质量的通知》（鲁残联函〔2023〕55号）；
10.残疾大学生励志助学金发放：《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残疾人大学生励志助学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鲁残联发〔2020〕20号）；
11.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线下）：《关于印发〈山东省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服务办法（试行）〉的通知》（鲁残联发〔2023〕15号）。

12.低保特困等困难群众医疗救助（线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国办发〔2021〕42号）。
六、办理形式

线上办理、窗口办理。
七、受理条件

1.坚持申请自愿、属地办理原则；

2.非聊城市户籍且持有居住证的申请人可申请残疾人证等事项“跨省通办”。
八、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类型
	材料介质
	来源渠道
	份数

	1
	身份证（监护人）（基础材料）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数据共享
	1

	2
	居民户口簿（基础材料）
	原件/复印件
	纸质
	申请人自备
	1

	3
	居住证（监护人）
（异地申请残疾人证办理、两项补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1

	4
	一本通银行卡或存折（两项补贴）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1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疑似残疾儿童可提供专业诊断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残疾诊断证明）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数据共享
	1

	6
	两寸近期免冠白底彩色照片
（残疾人证办理、听力残疾儿童人工耳蜗康复救助、肢体残疾儿童矫治

手术康复救助）
	原件
	纸质/电子
	申请人自备
	3

	7
	当年被普通高等院校（含特殊高等院校）录取的，接受全日制大学专科（含高职）及以上学历教育的《录取通知书》、在校学习证明（《学生证》）或学费发票、学费收据等（残疾大学生励志助学金发放）
	原件及复印件
	纸质
	申请人自备
	1

	8
	纳税一年以上或缴纳社会保险

一年以上证明

（异地申请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原件及复印件
	纸质
	申请人自备
	1

	9
	山东省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告知承诺书（非必需项）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
	窗口代办/申请人自备
	1

	10
	山东省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审批表（非必需项）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
	窗口代办/申请人自备
	1

	11
	改造前照片（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非必需项）
	原件/复印件
	电子
	申请人自备
	1

	12
	诊断证明（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听力残疾儿童人工耳蜗康复救助、肢体残疾儿童矫治手术康复救助）（非必需项）
	原件/复印件
	纸质
	申请人自备
	1

	13
	法定监护人证明材料（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时须提供）（非必需项）
	原件/复印件
	纸质
	申请人自备
	1


九、办理流程
线上申请：申请人登录“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聊城）（http://lczwfw.sd.gov.cn/lc/public/index）选择“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选择“残疾人服务一件事”，按照提示填写申请信息并上传申请材料或“爱山东”APP聊城分站选择“残疾人服务一件事”。

现场办：申请人向户口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县（市、区）或者乡镇（街道）残疾人服务“一件事”窗口提出申请。
十、办理地点

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南路91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企业准营帮办受理2号窗口；各镇（街道）便民服务场所综合服务窗口。

茌平区：茌平区残联综合服务中心（华鲁街2号）；各镇（街道）便民服务场所综合服务窗口。

临清市：临清市三和路中段残联办公楼二楼202室；各镇（街道）便民服务场所综合服务窗口。

冠县：冠县西环路与冠宜春路交叉路口向南200米西环路1号冠县残联便民服务中心；各镇（街道）便民服务场所综合服务窗口。

莘县：莘县商业街206号莘县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各镇（街道）便民服务场所综合服务窗口。

阳谷县：阳谷县景阳路2号阳谷残联三楼303残疾人服务一件事窗口；各镇（街道）便民服务场所综合服务窗口。

高唐县：高唐县官道街南首路东（老妇幼一楼）103室；各镇（街道）便民服务场所综合服务窗口。

东阿县：东阿县残疾人服务“一件事”综合服务中心（杏林街1号）；各镇（街道）便民服务场所综合服务窗口。

开发区：聊城市裕昌国际金融中心A座1223（滦河路与庐山路交叉口西南50米）；各镇（街道）便民服务场所综合服务窗口。

高新区：聊城市长江路1号高新区管委会915室；各镇（街道）便民服务场所综合服务窗口。

度假区：度假区邻里中心C座C10号残疾人服务一件事窗口；各镇（街道）便民服务场所综合服务窗口

十一、办理时间
法定工作日。
十二、法定办结时限

20个工作日。
十三、承诺办结时限

线上线下受理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将申请事项进行业务流转，联办部门收到申请后15个工作日内根据各自审核标准、受理条件完成审核。
十四、收费标准及依据

经审核符合办理规定的，不收取费用。
十五、结果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十六、结果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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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为视力残疾人证，绿色为其它类别残疾人证
十七、快递物流

审批结果材料支持物流快递。

十八、咨询电话

东昌府区：0635-8418076

茌平区：0635-4248946

临清市：0635-2418297

冠县：0635-5267013

莘县：0635-7329756

阳谷县：0635-6392369

东阿县：0635-3290787

高唐县：0635-5103932

开发区：0635-8511761

高新区：0635-8507339

度假区：0635-7100785
十九、监督投诉电话

0635—12345
  二十、联办效能

	
	单件办理总效能
	一件事联办后效能
	
	单件办理总效能
	一件事联办后效能

	办理实践
	24天
	15天
	提交材料
	23份
	8份

	跑动次数
	9次
	1次
	办理环节
	12个
	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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